
附表一 

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族專門人才獎勵要點 

【體育傑出人才—團體比賽】申請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

兩人以上同時申請時填寫：(申請人數共：     人) 

聯絡人姓名：            電話：               服務單位及職稱： 

申請人姓名  族別  

申請人族名  族語別  

身分證 

統一編號 
 

就讀學校系所年級  

服務單位及職稱  

通訊地址 □□□-□□
        縣市        鄉鎮區        里        鄰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路（街）    段    巷    弄    號    樓      

聯絡電話 (   )             手機 e-mail  

獎勵事蹟  

應檢附文件：(請勾選)    
□戶口名簿影印本或身分證正反兩面影印本  □獎狀(申請人姓名) □秩序冊(含參賽隊伍數)證

明)  □成績證明及參賽隊伍數之證明資料       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 

□獎勵金由學校代發(不需填寫領據，待專管單位函文辦理) 代發學校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領       據 

茲 領 到 
原住民族委員會 發給    年度獎勵     萬     仟     佰     拾    元<金額部分，承辦單位填寫> 

具領人簽章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<務請蓋章>未蓋章無效 

獎勵金存入帳戶

(限申請人帳戶) 
             銀行 

             郵局 

分行 

支局              
帳號 

 

請浮貼獎勵金存入帳戶帳號存摺封面影本（須與上列填注相符） 

申請人注意： 

1.申請之文件均不退還。 

2.為縮短作業流程，具領人之「簽名蓋章」處務請先行蓋章及簽名；獎勵金存入帳戶限申請人帳戶。 

3.經審核結果將會另函通知。 

4.如通過者獎勵金將直接撥入您所提供之帳戶，並另函通知撥款金額及日期。 

5.申請表件請郵寄至本案承辦廠商。 

6.如有未盡事宜，詳本會規定辦理。 

 

 


